
            

股票代码：300202        股票简称：*st聚龙       公告编号：2021-068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聚龙融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聚龙融创”）、辽宁聚龙金融自助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自

助”）于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出具的

（2021）辽 01 民初 2189 号及（2021）辽 01 民初 2190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公司全资子公司聚龙自助及聚龙融创诉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合同纠

纷一案已立案受理。 

一、本次案件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4 月 7 日，浙商银行沈阳分行在未取得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将聚龙自助和聚龙融创在该分行的 3.61 亿定期存单解付，并将

解付后的资金强行划转至该行用于归还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集佳科技”，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柳长庆的控股子公司）在该行的到期贷款本息。

因此，公司委托律师向沈阳中院提起诉讼。 

1、案件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聚龙融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号 4层

411-5，法定代表人：柳永诠 

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467

号，负责人：王春晖 



            

第三人：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路 302号，

法定代表人：柳长庆 

第三人：辽宁玉泉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长山镇新升村光秃山东

（2-104），法定代表人：孟宪娥 

第三人：辽宁玉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

山路 302号，法定代表人：孟宪娥 

第三人：辽宁聚龙金融自助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路 302

号，法定代表人：柳永诠 

第三人：国家金融安全银行业务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

千山中路 308号，法定代表人：马文兵 

2、案件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辽宁聚龙金融自助装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路 302

号，法定代表人：柳永诠 

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467

号，负责人：王春晖 

第三人：集佳绿色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千山区千山路 302号，

法定代表人：柳长庆 

第三人：辽宁玉泉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东港市长山镇新升村光秃山东

（2-104），法定代表人：孟宪娥 

第三人：辽宁玉泉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千

山路 302号，法定代表人：孟宪娥 

第三人：聚龙融创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7 号 4

层 411-5，法定代表人：柳永诠 

第三人：国家金融安全银行业务培训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鞍山市铁东区

千山中路 308号，法定代表人：马文兵 



            

3、诉讼请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资产池业务合作协议》及《资产池质押担保合同》

对聚龙自助及聚龙融创不发生效力，聚龙自助及聚龙融创不承担担保责任； 

（2）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返还扣划的存单款

项； 

（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支付因错误扣划存

单而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组织律师及相关专业团队讨论后续诉讼推进事宜。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1、公司及子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

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

进展 

1 
聚龙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华夏隆裕

资产托管服务

有限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货款 133 万

及利息；案

件受理费

8385 元、保

全费 5000

元、担保费

3400 元 

判决已生效，

因未发现被

执行人有可

供执行的财

产，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2 
聚龙股份有限

公司 

仙桃市方迪金

融外包服务有

限公司 

买 卖 合

同纠纷 

货款

451670 元

及利息；仲

裁费保全

费、保全责

裁决已生效，

除划扣被申

请人 24288.57

元外，因未发

现被执行人



            

任保险费

13357 元。 

有可供执行

的财产，终结

本次执行程

序。 

 

2、公司及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诉讼（仲裁）进

展 

1 解桂英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产 品

生 产

者 责

任 纠

纷 

127289.28元 

一审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二审

已开庭，未判

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仲裁外，公司及控制下子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上述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本案件的后续判决结果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暂时无法预计本次诉讼对公

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受理案件通知书》（2021）辽01民初2189号，（2021）辽01民初2190号 

特此公告！ 



            

聚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 


